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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紧急状态法�呼之欲出

本报记者 梁捷 特邀嘉宾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

� �本题提示 �紧急状态法�是国家进入紧急

状态时应当遵循的法律规则, 从法理上讲,它是

�宪法性法律�, 通俗地说,它是国家在非常时期

的�宪法�。据了解, �紧急状态法�的研究已经

走出襁褓,有消息透露,年底可交全国人大常委

会讨论。就�紧急状态法�立法状况, 记者专访

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、�紧急状态
法�立法课题小组成员莫纪宏。

记者:什么是紧急状态? 为什么要制定�紧

急状态法�?

莫纪宏(图右) : 紧急状态主要指突发性的

公共事件, 如自然灾害、生物灾害、安全生产事

故或其他灾难性技术事故、资源危机或金融信

用危机和其他严重经济失常、暴乱或恐怖袭击

和其他重大社会冲突等。紧急状态是危及一个

国家正常的宪法和法律秩序、对人民的生命和

财产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正在发生的或者是迫

在眉睫的危险事态。如何在紧急状态时期始终

坚持依法办事的原则, 是衡量一个社会法治化

水平的标志。为此,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注

重通过宪法来确立国家的基本紧急状态制度,

以保障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为核心, 通

过赋予国家机关必要的紧急权力, 来建立有效

的应急反应机制,迅速恢复宪法和法律秩序, 最

大限度地保证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记者:紧急状态有哪些特征?

莫纪宏:紧急状态有以下几个特征 必须是

现实或者是肯定要发生的;威胁到人民生命财

产的安全;阻止了国家政权机关正常行使权力;

影响了人们的依法活动; 必须采取特殊的对抗

措施才能恢复秩序等。根据引起紧急状态的原

因不同,一般可以把紧急状态分为两类 一类是

自然灾害引起的紧急状态;一类是由社会动乱

引起的紧急状态。

记者:与正常状态下的国家权力相比, �紧

急状态法�有哪些法律特点?

莫纪宏:紧急状态下,宪法关于正常状态下

国家权力配置方式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

的相互关系,应当有所改变。在紧急状态中,紧

急命令在效力上甚至高于国家立法机关的部分

立法,从而使立法权在事实上发生转移,而行政

权和司法权也会发生更迭, 并都趋向于集中在

决定紧急状态的机关手中。从我国抗击 SARS

的情况来看, 相关的立法权、公民的人身自由、

住宅不受侵犯等宪法权力和宪法权利都有所转

移或受到限制, 这当然是成功地采取紧急对抗

措施所必需的, 在关于紧急状态的修宪和立法

中,我们应该充分考虑这些情况,使紧急状态时

期国家权力的分配和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获得宪

法和法律依据,防止紧急权的滥用甚至恶用。

记者: 我们都知道我国有一部法律, 叫做

�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�, 现在制定的�紧急状

态法�, 与�戒严法�是什么关系?

莫纪宏:戒严制度是紧急状态制度的一种,

戒严是在一种特定的紧急状态下采取的一种措

施。通常是指国家在遇到战争或特殊情况时,

动用警察、军队或武装力量在全国或某一局部

地区采取非常的警戒强制措施。�中华人民共
和国戒严法�仅仅适用于�三乱�(动乱、暴乱和

严重骚乱)引起的紧急状态,而对于自然灾害引

起的紧急状态, 国家机关如何来行使宪法上的

职权,很显然, 缺少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上的依

据。我国现行的紧急反应机制不统一,表现在

缺少在各种不同的紧急状态下集中行使紧急权

力的国家机构。目前的紧急反应机制是根据不

同的紧急状态确立的, 具有较强的针对性,对于



宪法和法律上没有确立的紧急状态情形, 在实

践中一旦发生,就很难依法有效地采取应急反

应措施来对付突发的紧急事件。因此应当制定

紧急状态法, 根据国外紧急状态制度的立法经

验和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, 采取必要的措

施来健全和完善我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紧急

状态制度。宪法修正案, 已经将�戒严�改成�紧

急状态�, 这种修改确立了一项基本的宪法原
则,也就是说,作为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

间关系的宪法,其规范作用不仅涉及到平常时

期的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宪法关系,而且在

紧急状态时期,国家机关行使的紧急权力也要

来自于宪法,也要具有宪法上的依据。�紧急状

态�包括�戒严�, 又不限于�戒严�。�紧急状态

法�制定之后, �戒严法�仍然有效, 只要符合�戒

严法�适用的条件,仍然可以根据�戒严法�的规
定启动戒严机制。

记者:有了�紧急状态法�,将来我们是不是

一有紧急状态就启用此法呢?

莫纪宏: 不是的。�紧急状态法�所调整的

仅仅是紧急危险发生后情形最为严重的一段时

间,我们希望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平常的手段

来解决,这样公民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。

因为在紧急状态时期公民要承担比平时更多的

义务,而且正常的权利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。

所以,�紧急状态法�应该尽量少用。预防各种

危急状态,还是要靠完善公共安全方面的法律,

加强危急管理,建立灾害预防制度,提高公众的

安全意识。(摄影:本报记者 吴力田)


